附件1

关于加强柳州市就业见习基地管理的通知
各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柳州市就业见习管理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0〕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就业见习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函〔2021〕249号）有关规定，现对就见习基地管理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级办理就业见习基地的认定

（一）新设立见习基础的申请和认定。拟新设立就业见习基地的单位，符合桂人社规〔2020〕5号规定的，可以向单位注册地所在地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设立，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尽快明确本辖区就业见习基地的申请流程，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备案；市级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地处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的单位，可以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设立，由市人才服务和人事考试培训中心统一受理。

（二）原已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管理。设立期满2年的基地，如计划继续设立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组织各城区联合开展期满考核工作，考核合格的基地按第（一）条申请设立；设立期未满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组织各城区联合开展年度核验工作，核验无误的，按第（一）条归口管理。期满考核、年度核验工作另行通知。

（三）进一步加强审核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认定见习基地时，应主动协调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开展申请单位的背景调查、核验工作，确保单位依法注册、合法经营，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申请单位自申请日起前3年内没有受到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没有关于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等方面的有效投诉行为，没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拒不整改的行为，予以认定。
二、丰富优质就业见习岗位来源
市、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会商本级商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共青团、工商联等部门，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各自按行业分工鼓励一批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优质企业申请设立为见习单位。会商本级教育、民政等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鼓励一批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申请设立为见习单位。

三、岗位控制及使用报备制度
（一）企业和经营性单位设立为就业见习基地的，基地申请的补贴类见习岗位总数不得超过本单位实际聘用人数（以上年度最后一个月单位缴纳社保人数统计）的30%，对指导见习人员工作成绩显著，留用在本单位稳定就业人数达到见习人数20%的基地，第二年就业见习岗位数量可以增加到40%，留用率达50%的基地，第二年就业见习岗位数量可以增加到60%，留用率达80%的基地，第二年就业见习岗位数量可以增加到80%，每个基地补贴类见习岗位年总数不超过100人。鼓励各基地开展非补贴类的就业见习。
（二）市、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上级有关精神，结合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和资金预算情况，调控本级就业见习岗位总量。

（三）就业见习基地使用见习岗位前，应先向归口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备岗位数量，见习基地岗位报备后，方可以进行人员招募，招募到见习人员后，见习基地须按月报备在岗见习人员名册。未经报备的见习岗位或者在册人员，不得申请见习补贴。
四、科学开发岗位，提高见习质量
（一）见习基地必须紧扣单位经营范围，设置的见习岗位应与招用的就业见习人员所学专业相匹配，以便能较好地帮助见习人员提升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促进毕业生“学生到职工”的转变。

（二）每个就业见习岗位必须指定一位有3年以上本岗位工作经验的职工作为该岗位的带教指导老师，且在就业见习协议书中说明。同一带教指导老师同一时段指导的见习人员原则上不超过3人。

（三）见习基地应努力提升见习效果，提高见习留用率。对见习期满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在见习期满1个月内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视同为留用。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设立的就业见习基地有岗位空缺的，对符合单位要求、表现出色的见习人员，酌情吸收为编外聘用人员、社区正式工作人员。
五、全面从严管理，加强监管

（一）就业见习基地要加强自我管理。要按照要求严格做好就业见习人员的考勤、生活补助发放、技能培训、安全培训、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等日常管理工作，加强内部的自我监督检查。严格杜绝出现“吃空饷”“套补贴”等现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就业见习人员收取定金、保证金、抵押金、服装费、培训费。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现存见习基地的动态监管，定期开展基地资质核验工作，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基地予以及时清退摘牌。要不定期抽查就业见习基地的履职情况和补贴申报情况，对存在虚假见习活动、虚报、套取就业见习补贴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令退回违规违纪违法获取的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部门处理。对存在骗取、套取见习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见习基地，其申报单位和负责人不得再申请享受其他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的各项就业创业补贴政策。
（三）实行退出机制，对存在下列情形之的一，由认定机构取消其见习基地资格：
1.组织见习人员从事违法活动的；
2.弄虚作假、虚报骗取就业见习补贴的；
3.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导致见习人员发生重大意外伤害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拒不整改的；

4.因自身原因从认定起一年内未成功招收见习人员的；（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除外）
5.连续两年留用率未达20%的；（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村）除外）
6.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就业见习基地如因自身原因难以实施见习任务的，可以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就业见习基地资格，自愿放弃资格的，不影响后续再次申请认定就业见习基地；属于按规定予以取消的（属于上述六项规定予以取消的单位），从取消之日起2年内不得申请设立见习基地。
六、补贴申报要求

本通知下发后由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的见习基地所开展的就业见习，各见习基地向所在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领就业见习补贴。本通知下发前所有见习基地所开展的就业见习，以及本通知下发后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所开展的就业见习，各就业见习基地向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申领见习补贴，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审核无误后在柳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进行公示并按程序拨付。
七、其他

各县参照本通知开展本辖区内的就业见习工作，可根据本县具体情况，对相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本通知从下发之日起执行，《关于进一步做好柳州市就业见习管理工作的通知》（柳人社规〔2022〕3号）同时废止。
联系电话：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政策咨询电话：2827582
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业务咨询电话：2866870。
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2821682
鱼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3162247
柳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2150915
柳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2836256
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7212460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3月30日


